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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 

无线电项目竞赛器材认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无线电测向、电子制作、无

线电通信（以下简称：“无线电”）项目健康有序发展，满足

高水平竞赛和培训对器材的要求，加强无线电项目竞赛器材

标准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

负责制定《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无线电测向项目竞赛

器材标准》、《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电子制作项目竞赛

器材标准》、《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无线电通信项目竞

赛器材标准》，并根据相关标准对全国范围内的无线电比赛

和培训中所使用的无线电项目竞赛器材进行认证管理。 

第三条  在全国无线电最高水平比赛和培训中使用的

无线电项目竞赛器材应当符合协会制定的相关标准，前述比

赛、培训包括以下赛事和培训： 

（一）无线电测向项目 

1、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； 

2、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； 

3、全国无线电测向公开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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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全国无线电测向国家级裁判员、教练员培训班； 

5、全国无线电测向运动水平等级考核。 

（二）电子制作项目 

1、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； 

2、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公开赛； 

3、全国电子制作国家级裁判员、教练员培训班； 

4、全国电子制作运动水平等级考核。 

（三）无线电通信项目 

1、全国青少年无线电通信锦标赛； 

2、全国青少年无线电通信公开赛； 

3、全国无线电通信国家级裁判员、教练员培训班； 

4、全国无线电通信运动水平等级考核。 

第四条  认证目的 

（一）保证我国生产的无线电竞赛器材符合相关标准，

保护无线电竞赛器材的使用者安全，推动无线电运动水平提

高，促进相关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。 

（二）规范、管理和监督无线电竞赛器材的健康发展。 

第五条  认证程序 

（一）由协会对申报企业材料及器材样品进行初步审核。 

（二）由协会对通过初步审核并符合申请资格和条件的

申报企业提交的器材进行评审。 

（三）由协会确定评审合格的申请企业及无线电竞赛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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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名单。 

（四）评审合格的企业与协会签订认证合作协议，并向

协会缴纳认证费用。 

（五）由协会对评审合格且已签订合作协议并缴纳认证

费用的企业及无线电竞赛器材颁发协会认证证书（以下简称

“认证证书”）。 

第六条  证书管理 

（一）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自该证书批准之日起两年，

有效期届满后，企业需重新向协会提出审定及认证申请，程

序与初次申请认证程序相同。 

（二）在认证有效期内，认证企业可将认证证书及其编

号用于该认证企业及该认证证书所对应的相关无线电竞赛

器材的材料中，但认证企业必须对已获得认证的无线电竞赛

器材和未获得认证的无线电竞赛器材加以区分。 

（三）在认证有效期内，认证企业在销售经协会认证的

无线电竞赛器材时，该器材及其外包装上可使用“经中国无

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认证”等字样，但必须同时标明该器材

的认证证书编号。 

（四）认证证书不得伪造、涂改、租借、转让。认证企

业违反前述规定的，协会可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、责令其

采取纠正措施，必要时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。认证企业违反

本条规定给用户或消费者造成损害或导致其他不良后果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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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企业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第七条  器材监测 

（一）为确保获得认证的无线电竞赛器材符合认证标准，

协会将定期依照器材标准对所有已取得认证的无线电竞赛

器材性能指标进行抽检，相关企业应当予以配合。 

（二）如获得认证的无线电竞赛器材出现不符合器材标

准的情况，协会可撤回对该器材的认证证书或撤回对该企业

的认证，并正式通知该认证企业及所有会员单位。 

（三）对协会撤回认证证书有异议的认证证书持有企业，

可在协会发出撤回认证证书的正式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

协会出示不应撤回认证证书的正式说明，由协会对相关情况

进行审核并做出最终决定。 

（四）被撤回认证证书的企业，在经过有效整改后可重

新向协会申请对相关器材进行审定，经协会重新审定合格后，

可重新获得认证证书。 

（五）如认证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导致已获得认证的无线

电竞赛器材认证评审结果可能发生变化，该认证企业应书面

告知协会相关情况，并向协会提供所必需的资料或器材样品，

以确定该器材是否仍符合协会认证标准。重新认证产生的相

关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。如因企业未及时告知协会相关情况

导致任何不良后果，企业应当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 

第八条  如因《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无线电测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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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竞赛器材标准》、《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电子制作

项目竞赛器材标准》、《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无线电通

信项目竞赛器材标准》等相关标准调整，导致已获得认证并

处于认证有效期内的无线电竞赛器材需改进、变换或改变材

料和技术时，相关企业必须向协会提交新的审定及认证申请，

经协会重新审定合格后，原认证证书继续有效。 

第九条  协会定期在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

动管理中心网站、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网站、中国无

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微信公众号公布已获得协会认证的无

线电竞赛器材及相关企业名录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